附件2

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职责分工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负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监管，加强医疗服务质量、安全和行为监管，建立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医疗安全与风险管理体系，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和执法监督，负责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大型医用设备的行政审批和监管，负责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师、中医医疗卫生服务监管。牵头开展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监管和绩效考核。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人民银行负责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指导医疗卫生行业部门切实推进医疗卫生行业信用建设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打击各类扰乱医院秩序、伤害医务人员等违法犯罪行为，打击非法行医犯罪活动，配合加强平安医院建设。

民政部门：负责医疗卫生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医疗卫生行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和专家库建设。

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财务和专项资金监管。

审计部门：依法对医疗卫生行业开展审计监督。

税务部门：负责医疗卫生行业税收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负责实施证照分离改革，负责医疗卫生行业价格、广告、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监管和违法行为查处。

医疗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政策，制定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按照职责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医疗机构有关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

教育、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务等部门依照职责承担相关公共卫生服务监管。民政、司法、教育等部门依照职责负责所办医疗机构日常监管工作，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相关工作。

